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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辦理民間公證相關事務作業參考要點第十九點、第
三十二點、第三十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九、地方法院應指派專人

（文書科主辦）辦理民

間公證人登錄、編製民

間公證人名簿、民間公

證人事務所設立、遷移

及僱用助理人等相關

事宜，並得依實際需

要，訂定相關作業要

點，以利運作。 

十九、地方法院應指派專人

（文書科主辦，得指派

司法志工、替代役役男

等支援）辦理民間公證

人登錄、編製民間公證

人名簿、民間公證人事

務所設立、遷移及僱用

助理人等相關事宜，並

得依實際需要，訂定相

關作業要點，以利運

作。 

刪除「，得指派司法志工、替

代役役男等支援」，酌作文字

修正。 

三十二、地方法院應成立監督

小組，依本法、民間

公證人監督辦法等相

關規定，監督所屬之

民間公證人。 

  前項監督小組成

員如下： 

（一）召集人：由院

長或院長指定

之庭長擔任。 

（二）主任公證人或

院長指定之法

院公證人。 

（三）文書科科長。 

（四）政風室主任。 

（五）其他院長指定

之人。 

三十二、地方法院應依本法、

民間公證人監督辦

法等相關規定，監督

所屬之民間公證人。

監督人由院長或庭

長及院長指定專責

之公證人擔任。 

一、地方法院為妥適辦理所

屬民間公證人監督業務，

應有常設性之組織，爰於

第一項明定應設置監督

小組。 

二、地方法院依本法第五十

一條第二項規定為所屬

民間公證人之監督機關，

其設置之監督小組，宜由

院長或院長指定之庭長

擔任召集人，成員則應包

含熟稔公認證業務之主

任公證人或院長指定之

法院公證人、主辦民間公

證人登錄、事務所設立、

遷移及每月報送之公認

證書類繕本或影本收辦

事宜等之文書科主管，以

及主辦民間公證人有關

輿論、人民陳訴、違反風

紀及所辦理洗錢防制、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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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資恐相關業務查核等

事務之政風室主管。又院

長因應具體需求，認有使

召集人以外之庭長、法官

或其他相關科室人員參

與監督事務之必要者，亦

得指定為小組成員。爰增

訂第二項。 

三十三、地方法院依本法第五

十二條、民間公證人

監督辦法第六條規定

派員至所屬民間公證

人事務所檢查，應由

召集人或監督小組成

員之庭長、法官督同

適當人員為之。前述

檢查，除依其情形不

適當者外，應事先通

知。 

  民間公證人依本

法第六十九條規定按

月報送之公、認證書

繕本或影本，由地方

法院文書科收文後，

簽請監督小組召集人

查閱（得以抽查方式

為之）；召集人查閱

前，得指定適當之人

進行初步審查；查閱

後之繕本或影本，由

文書科收存，保存二

年後銷燬之。 

三十三、民間公證人依本法第

六十九條規定應按月

報送之公、認證書繕

本或影本，由地方法

院文書科收文、簽請

監督人查閱（得以抽

查方式為之）；查閱

後之繕本或影本，由

文書科收存，保存二

年後銷燬之。 

一、考慮各地方法院公證監

督業務規模不同，為使各

地方法院妥適執行至公

證人事務所檢查業務，明

定各地方法院進行現場

檢查，應視具體情形，由

召集人或院長指定為監

督小組成員之庭長、法官

督同適當之人，例如法院

公證人，文書科、政風室

或其他相關人員為之。又

為避免造成民間公證人

負擔，明定地方法院應於

檢查期日前預為通知，惟

事先通知依其情形不適

當者，不在此限。爰增訂

第一項。 

二、配合第三十二點修正，及

因應各地方法院監督民

間公證人業務規模，明定

監督小組召集人查閱民

間公證人按月報送之公、

認證書繕本或影本前，得

指定適當之人為初步審

查，現行規定修正移列第

二項。 

 



（各地方法院置於該院網站、公證處或單一窗口供民眾查詢用）

OO年度 OO月份 OOOO地方法院所屬 公證人名簿

登
錄
號
數

公 證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日

公證人
遴任證
書字號

登錄日期
公 證 事 務
權 限 及 公
證 文 書 編
號字別

核定外文種
類及得辦理
外文事務範
圍

助 理 人 姓
名、出生年月
日、學經歷

事務所名稱、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及電
子信箱

獎懲、註銷
登錄及其依
據或其他備
考（如候補
公證人等）

加入公會
日 期

□公證、認證
□僅辦認證
□O 院民公
(認)O字

□英文第二級
□得作成英文
結婚公證書
及認證英文
文書翻譯本
□英文第一級
□ 文
□得作成 文
公證書及認
證 文文書
翻譯本

附件七

民間
候補

修正前





（各地方法院置於該院網站、公證處或單一窗口供民眾查詢用）

○○年度○○月份○○○○地方法院所屬 公證人名簿

登
錄
號
數

公 證 人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年
月

公證人
遴任證
書字號

登錄日期
公 證 事 務
權 限 及 公
證 文 書 編
號字別

核定外文種
類及得辦理
外文事務範
圍

助 理 人 姓
名、出生年
月、學經歷

事務所名稱、地址、
電話、傳真號碼及電
子信箱

獎懲、註銷
登錄及其依
據或其他備
考（如候補
公證人等）

加入公會
日 期

□公證、認證
□僅辦認證
□○院民公
(認)○字

□英文第二級
□得作成英文
結婚公證書
及認證英文
文書翻譯本
□英文第一級
□ 文
□得作成 文
公證書及認
證 文文書
翻譯本

附件七

民間
候補

修正後



【修正說明】

為符公證法施行細則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四款有關民間公證人名簿記載民間公證人（候補公證人）及助理人相關資料之規定，

爰修正本附件。


